审计处理权事中事后监管细则

为深入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，加强对审计处理权事中事后监管，推动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，根据《安徽省政府权力运行监督管理办法》，结合审计行政执法工作实际，制定本监管细则。

本细则对应《黄山市审计局关于公布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通告》其他权力类第4项，项目名称：审计处理权。

一、监管要求

坚持依法审计、文明审计、廉洁审计，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、履行职责，做到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；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，审计环节公开和审计过程公开并举，处理违法行为的手段和措施适当适度；坚持以人为本、执审为民，强化服务意识，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

二、事中监管

1.发现取证阶段：黄山市审计局派出审计组在审计实施过程中，发现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、财务收支行为，应当取得适当、充分的审计证据，编制审计记录。

2.审核阶段：审计现场结束后，市审计局派出审计组应当审核审计证据的适当性、充分性，提出对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意见,并写入审计报告，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。收到被审计单位反馈意见后，审计组应当认真研究、讨论，提出采纳或不采纳意见，并作出说明，同时起草审计决定书。

3.决定阶段：项目计划执行部门应当对审计组起草的审计报告、审计决定书等进行复核；审理部门应当在复核的基础上，对审计组起草的审计报告、审计决定书等进行审理。市审计局根据审核、复核、审理情况，召开审计业务会议审定审计组代拟的审计报告、审计决定；特殊情况下，经市审计局主要负责人授权，可以由市审计局其他负责人审定。

4.告知阶段：市审计局应当告知被审计单位决定执行的方式、期限、救济途径等。

5.送达执行阶段：按规定时间和程序送达审计报告和审计决定。

三、事后监管

1.监督执行和整改阶段：市审计局业务科室应当在3个月内，检查审计报告、审计决定等执行情况；被审计单位不执行审计决定的，市审计局应当责令限期执行；逾期仍不执行的，市审计局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，建议有关主管机关、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。对本级预算执行审计情况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，要按规定程序向市政府报告，同时受市政府委托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。

2.救济途径：被审计单位对市审计局作出的有关财政收支的审计决定不服，可以自审计决定送达之日起60日内，提请市政府裁决；对市审计局作出的有关财务收支的审计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省审计亭或者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四、责任追究

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审计职责，有下列情形的，市审计局及相关审计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：

1.对应当处理而不予处理，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；

2.违反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审计处理程序的；

3.擅自改变审计处理种类和裁量幅度的；

4.没有审计处理法律依据作出处理，给被审计单位、有关人员的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害的；

5.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的；

6.作出审计处理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；

7.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当承担责任的行为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1.严格审计执法人员资格。承担市审计局审计行政执法工作的人员，必须按照省政府规定，在取得行政执法资格、领取省政府统一印制的行政执法证件后，方可从事审计执法工作。被聘用协助审计执法工作的人员，只能从事与审计执法有关的辅助工作。

2.严格审计人员职业要求。承担市审计局审计行政执法工作的人员，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审计准则、恪守审计职业道德、保持应有的审计独立性、具备必需的职业胜任能力；必须恪守严格依法、正直坦诚、客观公正、勤勉尽责、保守秘密的基本审计职业道德。

3.加强审计普法宣传教育。运用多种方式宣传审计法律法规和有关财经法律法规，促进提升被审计单位和人员的法治意识。
